
附件 2

新疆建设工程造价和招标投标协会
专家委员会专家积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新疆建设工程造价和招标投标协会

（以下简称“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以下简称“专家”）参

与协会各项工作的积极性，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积分管理与

应用，推动工程造价和招标投标行业健康发展，依据《新疆建设

工程造价和招标投标协会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专

家委员会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协会专家委员会全体聘任专家（含特

邀专家），积分是专家聘期内参与协会工作、履行专家职责及专

业表现的年度累计量化评价依据。

第三条 积分管理遵循“客观公正、分类量化、激励有效”

的原则，与《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中专家权利义务、解聘机制

等规定保持一致。

第二章 积分类别及标准

第四条 会议参与类积分。参加专家委员会组织的各类会议，

积分标准如下：



（一）参加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次记 10 分；

（二）参加专家委员会主任办公会，每次记 12 分；

（三）参加专家委员会其他会议，每次记 8 分；

（四）参加专家委员会组织的专题调研活动等特殊情形的，

由专家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讨论确定。

第五条 政策与标准编制类积分。参与政策、规范、标准、

技术指南等制（修）订工作，积分标准如下：

（一）实行项目负责制，主编人员每人每项记 30 分，参编

人员分值由主编协商确定，原则上每人每项不超过 20 分；

（二）提出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的，每条记 5 分，单个项目

累计不超过 10 分。

第六条 课题与学术研究类积分。开展工程造价、招标投标

领域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重大问题专题研究或课题研究，积

分标准如下：

参与学术专题研究或课题研究并形成成果文件，主编人员每

项工作记 30-50 分，参编人员每项工作记 10-30 分，审核人员每

项工作记 10-20 分。具体分值由编制组或课题组协商确定。

第七条 撰写工程造价、招标投标领域学术或政策研究类稿

件，在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发表的，每篇记 10 分；成果被国

家或自治区相关部门采纳的，每篇额外加 15 分。

第八条 教材编制、培训及竞赛类积分。参与行业培训相关

工作，积分标准如下：



（一）编制教材，主编人员每人每项记 30 分，参编人员分

值由主编协商确定，原则上每人每项不超过 20 分；

（二）承担行业培训授课、录制学习课件，每课时记 5 分；

（三）参与考试命题、审题、组题等，每人每次记 15 分。

第九条 参与协会组织的项目论证、评审、评优等工作，每

次记 20 分。

第十条 参与协会组织的赴地州实地核查、宣贯等，每天记

20 分；

第十一条 为会员单位提供相关技术指导、咨询服务，每次

记 10 分。

第十二条 其他类积分。参加协会组织的其他工作或活动，

每次记 5 分；主动提出行业发展建设性建议并被采纳的，每条记

8 分。

第三章 积分应用

第十三条 专家积分按自然年度统计，次年初由协会秘书处

汇总审核，结果公示 3 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先进个人推荐与表彰：

（一）按照不超过专家总人数 20% 的原则推荐、表彰先进

个人，在协会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公布；

（二）个人积分排名前 15 名的专家，其所在单位会员积分

记 20 分；排名 16-30 名的，所在单位会员积分记 10 分；排名



31 名以后的，所在单位会员积分记 5 分；无积分的专家，所在

单位不记分。如同一单位有多名专家参与，所在单位积分按照就

高原则计取。

第十五条 积分作为专家动态管理的重要依据：

（一）上一年度受到表彰的优秀专家，优先获得特邀参与重

大项目研究、政策制定等机会；

（二）届内连续两年受到表彰的专家，续聘时予以优先考虑。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协会一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后实施，原《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协会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

(修订稿)》《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积分

管理办法》（新建招协〔2024〕12 号）同时废止。


